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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約僱人員 曾盈菱
電話：03-3322101轉分機7355
傳真：03-3342906
電子信箱：10010009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202347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6800A_112023474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於111年6月22日修正

後，公務員兼職所領受之報酬是否受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

支給表」(以下簡稱兼職費支給表)規定限制疑義一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2年8月22日總處給字第

11240014631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旨揭兼職費支給表係以軍公教人員基於法令規定或經權責

機關核准兼任相關職務之兼職報酬為領受限制。配合服務

法修正，有關公務員從事兼職工作所領受之報酬是否受兼

職費支給表規定限制，說明如下，並請各機關(構)學校本

權責覈實審認：

(一)應經服務機關(構)學校同意之兼職，除兼職費支給表附

則九所定不受限制之情形及原即不受兼職費支給表限制

之費用(例如：經服務機關【構】學校許可兼任教學工作

所領受之講授鐘點費、稿費、審查費、出席費、監考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20006543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8/29 12: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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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閱卷費等)外，其兼職報酬應受兼職費支給表規定限

制。

(二)報經服務機關(構)學校備查或免經備查之兼職，以其兼

職態樣多屬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，未影響本職工作，從

事具有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非經常性、持續性(含一次

性)之事務，服務法既已就是類兼職管控密度予以放寬，

爰其兼職報酬不受兼職費支給表規定限制；至服務法增

訂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，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

等情形，考量其獲取報酬之情形該法已明定，自不受兼

職費支給表規定限制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
表會、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果菜市場股
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

75


